
证券代码：

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16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光伏电池组件及风电开发项目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公司（或简称

"

银星能源

"

）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

阿鲁科尔沁旗

政府

"

）、北京意科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意科能源

"

）签署了光伏电池组件及风电开发项目

合作框架协议。

一、阿鲁科尔沁旗简介

阿鲁科尔沁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赤峰市东北部，地处西拉沐沦河北岸，大兴安岭南端东麓。东

与通辽市扎鲁特旗为邻，南与翁牛特旗、通辽市开鲁县相望。西与巴林右旗、巴林左旗毗邻，北与锡盟西

乌珠穆沁旗接壤。阿鲁科尔沁旗拥有丰富的风、光资源。

二、北京意科能源简介

北京意科能源成立于

2001

年

11

月

19

日，注册资本

2,400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2,400

万元人民币，住所

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创新园

D

座，法定代表人为何怀兴先生，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经营范围为：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

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

外）；工程勘察设计；项目投资；新能源技术开发等。

北京意科能源股东为：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表决权为

28.08%

；宁夏银星

多晶硅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表决权为

18.72%

；北京信晔泰坤投资有限公司，

表决权为

17%;

龙曦先生等

38

位自然人股东表决权合计为

36.2%

。

北京意科能源及其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经审计，截至

2010

年末，北京意科能源总资产

15,021

万元，股东权益

4,793

万元，

2010

年实现的营业收

入

12,339

万元，净利润

1,079

万元。

截至

2011

年

4

月

30

日，北京意科能源总资产

13,991

万元，股东权益

4,210

万元，

2011

年

1-4

月实现的营

业收入

2,028

万元，净利润

-583

万元（未经审计）。

三、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阿鲁科尔沁旗政府、北京意科能源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

、阿鲁科尔沁旗政府为银星能源、北京意科能源配置

50

万千瓦风能资源，银星能源、北京意科能源

首期启动

5

万千瓦风电项目，同步启动

30MWp

光伏电池组件项目；

2

、

5

万千瓦风电项目总投资

5

亿元人民币，阿鲁科尔沁旗政府为银星能源、北京意科能源提供项目建

设用地；

3

、

30MWp

光伏电池组件项目，总投资

1.1

亿元，由阿鲁科尔沁旗政府提供项目建设用地，与已入驻新

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园的企业同等对待。

（二）公司与北京意科能源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为尽快推进上述两个建设项目，银星能源与北京意科能源经协商达成如下意向：

1

、双方共同出资在内蒙古赤峰市注册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名称暂定为银科能源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金暂定为

8,000

万元，其中银星能源占

60%

的股权，北京意科能源占

40%

的股权；

2

、合资公司董事会由

5

人组成，银星能源委派

3

名董事，并由其中一名董事担任董事长；北京意科能

源委派

2

名董事，并由其中一名董事担任副董事长。董事会的职责及权限遵照《公司法》及合资公司章程；

3

、合资公司监事会由

3

人组成，合资公司委派

1

名职工任监事，银星能源委派

1

名监事，北京意科能源

委派

1

名监事，监事会的职责及权限遵照《公司法》及合资公司章程；

4

、合资公司光伏电池组件项目按照阿鲁科尔沁旗政府与企业所签订的框架协议要求建设。

四、风险提示

（一）上述协议仅为合作框架协议，是否最终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二）正式合同签署后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六日

股票代码

:000616

股票简称

:

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9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Ｏ

一

Ｏ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6

日

10:00

，会期半天

2.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1

号万柳亿城中心

A

座

16

层亿城股份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副总裁 陈志延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代表股份数

217,213,7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993,218,

351

股的

21.87%

。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无网络投票情况。

2.

本公司无外资股。

四、提案审议、表决及听取情况

1

、 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217,213,7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通过。

2

、 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17,213,7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通过。

3

、 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17,213,7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通过。

4

、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17,213,7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通过。

5

、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993,218,35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股利

1

元（含税），每

10

股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2

股。授权经营层根据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施情况修改《公司章程》中关

于注册资本的相关条款并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

表决情况：同意

217,213,7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通过。

6

、 关于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年审机构，报酬为

80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217,213,7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通过。

7

、 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阅读

2011

年

4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关于授权

董事会批准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217,213,7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通过。

8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阅读

2011

年

4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关于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公司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 根据其实际资金使用规模以及

2011

年经营资

金需求的预计，在

2011

年度向苏州亿城翠城地产有限公司、秦皇岛天行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苏州

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亚河港置业有限公司、北京溯源高尔夫文化有限公司、亿城（北京）职

业拳击俱乐部有限公司

6

个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166,700

万元的财务资助。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

6

个控

股子公司的财务资助事项采取了分项表决，表决情况均为：

同意

217,213,7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通过。

9

、 关于授权董事会土地储备投资额度的议案

授权董事会土地储备投资额度： 授权董事会自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 至

2012

年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前，批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经营性土地（不含通过股权收购购买经营性土地）的

金额不超过

45

亿元人民币。

表决情况：同意

217,213,7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高美丽、何玉华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审议事项、表决方

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５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网下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７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８

号”文核准，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３５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

行价格为

３９．４９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８７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３４８０

万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

售结果公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本公司股

票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起，锁定三个月

后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的

８７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万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３８７０ ０ ８７０ １３０００

１

、

网下配售股份

８７０ ０ ８７０ ０

２

、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股份

１３０００ ０ ０ １３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４８０ ８７０ ０ ４３５０

三

、

总股本

１７３５０ ８７０ ８７０ １７３５０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披露了《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其中“买入股票的成本总额及卖出股票的收入总额”叙述有误，现更正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买入股票的成本

（

成交

）

总额

８

，

０９１

，

６９５

，

２２９．０９

卖出股票的收入

（

成交

）

总额

１０

，

３０８

，

２４６

，

２１７．４４

注：

①

买入包括基金二级市场上主动的买入、新股、配股、债转股、换股及行权等获得的股票，卖出主

要指二级市场上主动的卖出、换股、要约收购、发行人回购及行权等减少的股票。

②

“买入股票成本”、“卖出股票收入”均按买卖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填列，不考虑相关

交易费用。

特此更正。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

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

基金名称 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保本混合

交易代码

４０００１３

前端交易代码

－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５０３９００００

基金托管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２０７３００００

基金资产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

，

８６９

，

４２８

，

２１６．２５

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００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５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４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０００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

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４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１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７８３

周艳贞

２ ００＊＊＊＊＊３８２

冯境铭

３ ００＊＊＊＊＊４３６

李伟彬

４ ０１＊＊＊＊＊４９６

何曙华

５ ００＊＊＊＊＊６５０

朱焯荣

６ ００＊＊＊＊＊６１２

羊林章

７ ００＊＊＊＊＊３０６

张 军

８ ０１＊＊＊＊＊７９４

朱 旭

９ ０１＊＊＊＊＊５１４

张占柱

１０ ０１＊＊＊＊＊２３２

车延明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六、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７

，

８２５

，

３３９ ６２．２０ ４３

，

９１２

，

６６９ １３１

，

７３８

，

００８ ６２．２０

高管锁定股

３７

，

０９５

，

３３９ ２６．２７ １８

，

５４７

，

６６９ ５５

，

６４３

，

００８ ２６．２７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５０

，

７３０

，

０００ ３５．９３ ２５

，

３６５

，

０００ ７６

，

０９５

，

０００ ３５．９３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３

，

３７４

，

６６１ ３７．８０ ２６

，

６８７

，

３３１ ８０

，

０６１

，

９９２ ３７．８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１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１５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工业区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阮飞云、余敏珊。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７－２６３３６９３１

、

２６６３２８３８

。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７－２２３９７８９５

、

２６３２０２１３

。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六日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

（

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３４０９

基金交易代码

１６３４０９

（

前端

）

１６３４１０

（

后端

）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上市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配套法规

、《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２４１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２４

，

６８９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２

，

０２１

，

７９０

，

９０４．７９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６０７

，

１８６．２１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２

，

０２１

，

７９０

，

９０４．７９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６０７

，

１８６．２１

合计

２

，

０２２

，

３９８

，

０９１．００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２６７

，

６９１．９９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１３％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注：

１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自获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正式生效。

２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

２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在确定基金开放申购、赎回

的时间后，本基金管理人最迟在开放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报刊和网站上刊登公告。

（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到销售机构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基

金管理人的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或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４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投

资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

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１１３

基金交易代码

５１９１１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是

（

增聘

）

／

是

（

解聘

）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勇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林峰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基金名称 吴勇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４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４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在上海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任预算主管

，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在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任评审经理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起加盟浦

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职研究员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起担任浦银安盛精致生活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至

４

月

，

担任浦银安盛红利精

选股票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

，

担任浦银安盛红利精选股票基金

的基金经理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５１９１１５

浦银安盛红利 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

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注：吴勇，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工程系学士，

ＣＰＡ

，

ＣＦＡ

，中国注册造价

师。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基金名称 林峰

离任原因 个人健康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

销手续

是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完毕基金经理注销及变更手续。 林峰先生的免职报告材

料及吴勇先生的任职报告已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

建信双利策略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双利策略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双利分级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５３１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以及

《

建信

双利策略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建信双利策略主题分级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建信稳健 建信进取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３６ １５００３７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３５５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４５

，

６０５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２

，

９７３

，

５４３

，

８００．５９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９６４

，

４４８．３８

募集份额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有效认购份额

２

，

９７３

，

５４３

，

８００．５９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９６４

，

４４８．３８

合计

２

，

９７４

，

５０８

，

２４８．９７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２９

，

６６７．０２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１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注：

１

、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

金财产中列支；

２

、场内认购的基金份额为

９３

，

３６０

，

１６２．００

份，按照

４

：

６

的比例自动分离为建信稳健份额和建信进取

份额。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基金管理人应在开始办

理申购、赎回的具体日期前依照有关规定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本基金建信稳健份额和建信进取份额在《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个月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基

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份额上市交易

３

个工作日前，将《上市交易公告书》登载在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

站上。本基金的建信双利份额与建信稳健份额、建信进取份额之间的配对转换业务自建信稳健份额、建

信进取份额上市交易后不超过

６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本基金管理人将在开始办理份额配对转换的

具体日期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上予以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或通过

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９５５３３

（免长途通话费），

０１０－６６２２８０００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七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

场外

）

长信标普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

（

ＱＤＩＩ

）

基金交易代码

５１９９８１

基金前端交易代码

５１９９８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

》、《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公告基本信息说明备注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

免长

话费

）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了解基金申购

、

赎回事宜

。

§２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境外主要投资场所（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

日为本基金的开放日。 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易时

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的除外。

投资者在《基金合同》约定的日期和时间之外提出申购、赎回申请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

次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若本基金的主要投资市场发生变化或交易所交易时间更改或实际情况需要，基金管理人可对申购、赎

回的开放日及时间进行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１

、通过代销机构网点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通过基金管理

人直销中心首次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各代销机构对本基金最

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２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３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或数量不设上限限制。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３．２

申购费率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

Ｍ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１．４０％

１００≤Ｍ＜５００ ０．８０％

５００≤Ｍ １０００

元

／

笔

（注：

Ｍ

：申购金额；单位：万元）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赎回的最低份额为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交易账户中基金份额不

足

１００

份的，应一次性赎回。

４．２

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

（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０．５０％

１≤Ｎ＜３ ０．３５％

３≤Ｎ＜５ ０．２０％

Ｎ≥５ ０

（注：

Ｎ

：持有期限；单位：年）

§５

基金销售机构

５．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５．１．１

直销机构

本公司直销中心以及本公司“长金通”网上交易系统。

５．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说公司、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西藏同信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１

、本基金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之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Ｔ＋２

日（

Ｔ

日为开放日）通过网

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指定媒体，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２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基金管理

人应当在前述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后

２

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

定媒体和网站上。

§７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公告仅对本公司管理的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

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长信美

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相关法律文件等相关法律文件。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阅本基金的上述资料。

２

、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３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

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本基金”）的开放日是指为投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其它业务的工作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境外主要投资场所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为本基金的开放日

（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暂停申购或赎回时除外）。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方便投资者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现将本

基金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开放日（非阴影部分日期）列表公告如下，其中阴影部分日

期，本基金将暂停当日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并自下一开放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 － － － － － －

－ －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

阵亡将士纪

念日

３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

端午节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１ ２

３ ４

：

美国独立日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１ ２ ３

４ ５

：

美国劳动节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

中秋节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１

２ ３

：

国庆节

４

：

国庆节

５

：

国庆节

６

：

国庆节

７

：

国庆节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

美国感恩节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

美国圣诞节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若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需要另行暂停本基金申购、赎回或

其他业务，或者本基金的主要证券市场由于不可抗力而临时休市，本基金的交易时间请以基金管理人在相

关媒体发布的另行公告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免长话费）；

网址：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8

2011

年

5

月

7

日 星期六


